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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所知，於緊隨[編纂]完成後並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亦無根據[編纂]前

股份激勵計劃發行額外股份，下列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及╱或淡倉（視情況而

定），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已發行具投票權股份10%

或以上的權益：

本公司主要股東

主要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1)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佔

本公司股權

概約百分比

[編纂]

後佔本公司

各類別股份權益

概約百分比(1)

Ugo Investment Limited(2) 實益擁有人 419,346,000 83.9% [編纂]%

表決權委託安排權益(4) 21,403,500 4.3% [編纂]%

李先生(2) 受控法團權益 419,346,000 83.9% [編纂]%

表決權委託安排權益(4) 21,403,500 4.3% [編纂]%

相城相行創投(3) 實益擁有人 37,234,000 7.4% [編纂]%

附註：

(1) 該表假設(i)[編纂]成為無條件且[編纂]根據[編纂]發行；及(ii)[編纂]並無獲行使且概無股份
根據[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發行。

(2) Ugo Investment Limited由李先生全資擁有。

(3) 相城相行創投的普通合夥人為蘇州市相城創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相城創投」），相城創投
由蘇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蘇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由蘇州市相城國有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蘇州市相城國有資本投資有限公司為蘇州
市相城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控制的國有企業。超過三分之一的有限合夥權
益由(i)蘇州環秀湖壹號投資有限公司（其由蘇州高鐵新城創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而蘇州高鐵新城創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則由蘇州高鐵新城國有資產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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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擁有，而蘇州高鐵新城國有資產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為蘇州高鐵新城管理委員會控制的
國有企業），及(ii)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辦公室透過其兩家間接全資擁有
的附屬公司（即相城創投及蘇州市相城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相
城創投、蘇州市相城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蘇州市相城國有資本投資有限公司、蘇州
環秀湖壹號投資有限公司、蘇州高鐵新城創新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及蘇州高鐵新城國有資產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各自被視為於相城相行創投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根據表決權委託協議，Oceanpine Marvel委託Ugo Investment Limited行使其持有的股份所附
帶的表決權。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編纂]「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表決權委託安排」。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主要股東

本集團成員公司 主要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主要股東所持權

益概約百分比

汕頭市優行出租汽車有限公司 汕頭市交通運輸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0%

深圳市吉利優行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駿源汽車銷售服務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40%

重慶吉利優行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旌聯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6.3%

蘇州曹智汽車有限公司 重慶睿藍汽車科技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4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於緊隨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並無獲行使，亦無根據[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發行額外股份）將於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向我們作出披露的權益

及╱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已發行具投票權

股份10%或以上的權益。


